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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强国家政策性粮食管理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９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

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中直驻吉有关单位：  

为认真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

做好国家政策性粮食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国家政策性粮食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我省是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责任。２００８年以来，政策性粮食收储工作在促进农民增收、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显现了重要作用。目

前，全省政策性粮食库存总量大、库点多、承储企业性质多元化，

预计２０１７年最低收购价水稻收购结束后，库存总量将再创历史

新高。由于政策性粮食收储量大，在执行政策、库存监管、安全储

粮和安全生产等方面工作形势严峻，特别是随着玉米收储制度改革

和粮食去库存政策的逐步推进，一些风险和矛盾容易集中释放。为

此，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落实责任，完善措施，严格管

理，切实做好国家政策性粮食管理工作。  

二、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性粮食管理政策  

（一）严格执行收购政策。按照国家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合

理布设库点，做好市场价格监测，确保及时启动收购，满足农民售

粮需要。各收储库点要严格执行稻谷收购质价政策，不得压级压价

损害农民利益、也不得抬级抬价损害国家利益，严禁先收后转、低

收高转，杜绝 “以陈顶新、新陈互混、以次充好 ”等违规行为。

要优化为农服务措施，积极为售粮农民提供便利，严格执行收购业

务和资金结算流程，不得拖欠粮款、给农民 “打白条”，确保国家

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强市场化玉米收购的监督检查，做到 

“一手粮一手钱，现金结算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

理、公安消防等部门及中储粮直属企业、农发行要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做好政策执行和收购市场管理工作。  

（二）严格执行储存政策。库存政策性粮食的粮权属于国务

院，要确保政策性粮食与农发行贷款相对应，承贷企业除在农发行



办理动产抵押外，未经国家批准，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动用或

抵（质）押。要不断改善储粮条件，提高安全储粮能力，配齐配全

保粮设施，应用粮情远程监控系统，积极推广和应用科学保粮措

施。要建立健全各项储粮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及时检查和处理

异常粮情，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政策性粮食承储库点开展市

场粮经营的，要实施物理隔离，使用专用收购凭证，确保政策性粮

库存安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管理，落实主体责任，加大隐患排

查和整治力度，确保生产安全。要强化政策性粮库存监管工作，谁

监管、谁负责，保证各类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真实、质量良好。  

（三）严格落实去库存政策。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去库存

将是我省粮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国家政策性粮食集并、定向

和竞拍销售、跨省移库等工作中，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中

储粮直属企业要协调配合，合理安排出库计划，落实监管责任，妥

善处理商务纠纷。各收储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有关

规定和竞拍销售交易细则，严格执行合同，规范出库流程，确保国

家政策性粮食保质、保量、及时出库，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可抗力

因素除外）拖延、阻挠出库或额外收取其他费用。要加强对政策性

粮食出库工作的监督检查，依法依规查处出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对采取欺诈手段导致政策性粮食亏库、挤占挪用收购资金，涉嫌违

法犯罪的，公安部门要进行严厉打击，积极依法进行追偿，努力挽

回损失；对倒卖或质押政策性粮食骗取贷款的，有关部门要严肃查

处并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对涉及国家政策性粮食粮权纠纷的案

件，由案件所在地政府协调法院加快审理，避免粮食长期封存无法

出库带来储粮安全问题。  

三、统筹协调，共同做好国家政策性粮食管理工作  

保证国家政策性粮食管理安全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共同职

责。各地要建立由政府主导、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共同参与的监

管体制，严格落实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企业储粮安全的主体责任，

采取行政、司法、经济等多种手段协调解决当地政策性粮食管理中

出现的问题。中储粮直属企业要进一步健全制度、明确责任、严格

管理，落实各项监管措施，完善监管手段，加大监管力度，管理好

直属企业及其租赁库点储存的国家政策性粮食。各级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要按照 “共同监管 ”要求，协调农发行和中储粮直属企业，

管理好委托企业储存的国家政策性粮食。农发行要及时足额安排、

拨付执行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任务所需的贷款，并对发放的贷款实

施监管。银行业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省金

融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要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

保公司等的指导，加强风险识别，防止借款人将国家政策性粮食作



为抵（质）押物或反担保物，规避国家政策性粮食粮权纠纷案件发

生。公证机构要对国家政策性粮食办理权属公证，出具国家政策性

粮食权属公证书，避免和解决粮权纠纷。各收储库点对库存国家政

策性粮食的管理安全、储粮安全、生产安全负主体责任。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日  


